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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公司、发行人、尚沃医

疗 
指 

无锡市尚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系尚沃医疗电子无锡有

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无锡市尚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孙策、孙沉、刘凤珍等 31 名自然人定向发行不

超过 500,000 股股票的行为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本

次发行对象 
指 孙策、孙沉、刘凤珍等 31 名自然人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德邦证券、主办券商 指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公司章程》 指 《无锡市尚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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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尚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无锡市尚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沃医疗”或“公司”）本次以

非公开定价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0 元，发行股份均由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00 元，根据公司 2015 年年报披露

财务数据，市盈率为 14.93 倍，市净率为 4.95 倍。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参考了公司复合增长率、所处行业、成长性、每股净

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公司 5 名现有在册股东均已签署了《关于放弃股份认购的承诺函》，书面承

诺放弃优先认购本次股票发行的股份。 

（四）其他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 31 名，均为新增自然人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股） 认购方式 

1 孙策 100,000 现金 

2 孙沉 100,000 现金 

3 刘凤珍 80,000 现金 

4 邓中全 2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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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育琨 20,000 现金 

6 唐颢明 20,000 现金 

7 金俊奇 13,000 现金 

8 康宝刚 12,000 现金 

9 韩益苹 12,000 现金 

10 王倩倩 12,000 现金 

11 江波 10,000 现金 

12 陈之玮 10,000 现金 

13 刘艳兰 10,000 现金 

14 郑李纯 10,000 现金 

15 康传幸 10,000 现金 

16 黄小艳 10,000 现金 

17 张跃 5,000 现金 

18 史勇伟 5,000 现金 

19 韩宏益 5,000 现金 

20 张颖 5,000 现金 

21 于勇 5,000 现金 

22 王景龙 5,000 现金 

23 王雪妮 4,000 现金 

24 孙佩 4,000 现金 

25 袁芳 2,000 现金 

26 杨柳 2,000 现金 

27 陈志浩 2,000 现金 

28 刘红英 2,000 现金 

29 韦发增 2,000 现金 

30 汪振胜 2,000 现金 

31 黄亚飞 1,000 现金 

总计 -   500,000 - 

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上述 31 名发行对象均为公司员工，刘凤珍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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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孙沉为公司监事兼销售部总监，其余 29 名为公司核心

员工。认购对象中包含核心员工，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核心员工认定程序，经法

定程序认定，可作为核心员工参与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发行

对象中非现有股东合计不超过 35 名。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包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本次股票发行

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孙策，身份证号：32011419561006****，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行政部经理，与孙沉系父子关系，除此之外，

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孙沉，身份证号：32010519841109****，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监事，担任公司销售部总监，与孙策系父子关系，除此之外，与其

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刘凤珍，身份证号：61212919760227****，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4）邓中全，身份证号：42012419810303****，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研发部经理，与韩益苹系夫妻关系，系韩宏

益姐夫，除此之外，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张育琨，身份证号：32021119680314****，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运营总监，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6）唐颢明，身份证号：22058219770129****，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市场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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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俊奇，身份证号：32020419830928****，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质量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8）康宝刚，身份证号：32072119851001****，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销售部培训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9）韩益苹，身份证号：33032719850228****，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研发部研究员，与邓中全系夫妻关系，与韩

宏益系姐弟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0）王倩倩，身份证号：37052319861112****，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客服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11）江波，身份证号：51012519750520****，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12）陈之玮，身份证号：32108119890513****，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产品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13）刘艳兰，身份证号：32092219820115****，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14）郑李纯，身份证号：44522119840711****，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研发部研究员，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15）康传幸，身份证号：32032219820720****，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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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黄小艳，身份证号：43112219871216****，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财务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17）张跃，身份证号：32032419861221****，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物流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18）史勇伟，身份证号：32022319760308****，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质控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19）韩宏益，身份证号：33032719861225****，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器件部主管，与韩益苹系姐弟关系，系邓中

全妻弟，除此之外，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0）张颖，身份证号：32032119880426****，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物流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21）于勇，身份证号：15210319860206****，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推广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22）王景龙，身份证号：34062119840525****，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23）王雪妮，身份证号：32021119880104****，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24）孙佩，身份证号：32062119881031****，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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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袁芳，身份证号：32020319870813****，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行政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26）杨柳，身份证号：32108419860130****，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商务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27）陈志浩，身份证号：32028319861209****，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28）刘红英，身份证号：32021119771126****，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财务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29）韦发增，身份证号：44092119901224****，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30）汪振胜，身份证号：34082319820906****，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工程部主管，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31）黄亚飞，身份证号：32082619910207****，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公司核心员工，担任公司销售部经理，与其他本次发行对象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孙沉与孙策系父子关系，邓中全与韩益苹系夫妻关系，韩益苹与韩宏益系姐

弟关系，除此之外，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余丹持有公司 54.60%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余丹与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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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韩杰）系夫妻关系，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余丹与 HAN JIE（韩杰）夫妇在

公司任职，实际从事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能够对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和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二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余丹持股比例为

52.33%，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且余丹与 HAN JIE（韩杰）夫妇仍对公司构成实际

控制。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

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

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5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为自然人 31

名，股票发行后股东合计 36 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证监会申请核

准之规定。 

（七）募集资金使用安排 

公司拟向孙策、孙沉、刘凤珍等 31 名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500

万元（含）人民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现就有关募集资金测算依据和计算

过程及使用安排等信息补充说明如下： 

（1）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2）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①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1150 万股，股本偏小。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

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

险能力。  

②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加之 2016 年上半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推行医

疗行业两票制政策，公司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及时修改了公司的营销策略。目前，

公司的营销策略为代理商销售模式，主要合作方式为经销商预付货款后公司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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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收到货物后再去寻找更大、更有实力的经销商或配送商销往医院。为配合

两票制，公司将转变此前和经销商合作的模式，以公司名义直接销往医院或寻找

大的配送商直销进医院。这个销售政策的改变，使得公司由之前的销售模式先收

款后发货，改变为先发货后收款，这个营销策略的改变，将引起公司增加大量的

应收账款，而且，医院的账期一般比较长，为半年甚至一年，如此一来，公司必

须准备大量的流动资金以应对销售政策改变引起的资金需求。所以，公司通过本

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保证公司稳步发展。 

（3）测算公司所需流动资金采取的方法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主要考虑销售政

策变化引起公司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公司增加净营运资本，从而推算出

公司需要增加的流动资金。 

需要流动资金的具体的测算方法如下： 

①根据 2015 年度对外公告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总收入、营业总成本计算出营

业总成本率； 

②根据 2015 年度对外公告财务报表计算出 2015 年度期末净经营资产； 

③预测 2016 年度的营业总收入，根据 2015 年度的营业总成本率，预测出

2016 年度需要的营业总成本； 

④根据预测的 2016 年度需要的总营业成本，减去 2015 年度末公司的净经营

资产，得出 2016 年度公司需要补充的净经营资产，假设需要补充的净经营资产

完全通过货币资金来解决； 

⑤根据 2015 年度净经营资产周转率，计算出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 

（4）公司所需流动资金具体预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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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途合理

的、必要。  

货币资金 26,432,840.06 749,017.90

应收账款 3,240,051.55 1,456,095.00

预付款项 1,541,647.75 1,767,700.76

   其他应收款 240,873.98 4,239,094.65

             存货 6,259,472.84 622,160.84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37,714,886.18 8,834,069.15

净经营资产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28,880,817.03

2015年度经营资产

1.06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工资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30,514,855.96

 其中：  营业收入 30,514,855.96

22,797,116.96

 其中：  营业成本 3,316,475.48

  营业税金及附加 592,031.29

  销售费用 9,065,654.92

  管理费用 10,322,556.61

  财务费用 118,133.66

  资产减值损失 -617,735.00

7,717,739.00

74.71%

45,000,000.00

33,618,715.57

28,880,817.03

4,737,898.54

4,484,188.98

2015年度财务数据

预计2016年财务数据

根据上年度净经营资产周转率1.06，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为

一、营业总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三、营业利润

四、营业成本率

一、营业总收入

二、需要投入的营业成本（4500万*74.71%）

三、上年度期末净经营资产

四、全年需要补充的流动资金（33618715.57-288808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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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 

（股） 

1 余丹 6,279,000 54.60 自然人 4,186,000 

2 苏州金茂 1,840,000 16.00 境内法人 - 

3 谢雷 1,449,000 12.60 自然人 1,086,750 

4 沈立军 1,207,500 10.50 自然人 905,625 

5 苏燕 724,500 6.30 自然人 - 

合  计 - 11,500,000 100.00 - 6,178,375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限售股份 

（股） 

1 余丹 6,279,000 52.33 自然人 4,186,000 

2 苏州金茂 1,840,000 15.33 境内法人 - 

3 谢雷 1,449,000 12.08 自然人 1,086,750 

4 沈立军 1,207,500 10.06 自然人 905,625 

5 苏燕 724,500 6.04 自然人 - 

6 孙策 100,000 0.83 自然人 100,000 

7 孙沉 100,000 0.83 自然人 100,000 

8 刘凤珍 80,000 0.67 自然人 80,000 

9 邓中全 20,000 0.17 自然人 20,000 

10 张育琨 20,000 0.17 自然人 20,000 

11 唐颢明 20,000 0.17 自然人 20,000 

合计 - 11,840,000 98.67 - 6,518,375 

注：认购对象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票的禁售期为 1 年，自认购完成日（认购完成日为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计算。在禁售期内，认购对象认购的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愿予以锁定，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禁售期满后的 3 年为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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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禁售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认购对象持有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分 3 次解锁，即

各个解锁期满后认购对象可分别解锁占其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30%、30%、40%。认购对象

本次新增股份将依据《股份认购协议》约定条件申请解除转让限制。如认购对象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同时遵守有关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其所持股份转让的限制。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93,000 18.20 2,093,000 17.44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 
664,125 5.78 664,125 5.53% 

3、核心员工 - - - - 

4、其他 2,564,500 22.30 2,564,500 21.37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5,321,625 46.28 5,321,625 44.35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186,000 36.40 4,186,000 34.8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 
1,992,375 17.33 2,172,375 18.10 

3、核心员工 - - 320,000 2.67 

4、其他 -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178,375 53.72 6,678,375 55.65 

总股本 11,500,000 100.00 12,00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5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31 人，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东人数为 36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增加货币资金 500 万元，与本次发行前相比较，公司的总

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高，资产结构更趋稳健。公司资产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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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体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呼气分子诊断(气检)传感器医疗电

子产品的原创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仍为呼气分子诊断（气检）传感器医疗电

子产品的原创研发、生产与销售。 

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余丹与 HAN JIE（韩杰）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丹持

有公司 54.60%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余丹与 HAN JIE（韩杰）夫妇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余丹持有

公司 52.33%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

股数（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

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HAN JIE(韩杰) 董事长、总经理 - - - - 

2 沈立军 董事、副总经理 1,207,500 10.50 1,207,500 10.06 

3 胡黎明 董事 - - - - 

4 孙立坚 董事 - - - - 

5 段小光 董事 - - - 0 

6 王栋 监事 - - - - 

7 谢雷 监事 1,449,000 12.60 1,449,000 12.08 

8 孙沉 监事 - - 100,000 0.83 

9 刘凤珍 
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 
- - 80,00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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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2,656,500 23.10 2,836,500 23.64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  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5 年度 

每股收益（元） 0.38 0.67 0.64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7.96 33.05 27.1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0.74 1.04 1.00 

项  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4 年末 2015 年末 2015 年末 

每股净资产（元） 1.35 2.02 2.35 

资产负债率（%） 52.99 43.92 39.18 

流动比率 1.97 2.38 2.70 

速动比例 1.72 1.99 2.30 

注：2015 年度（发行后）依据经审计的 2015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并按照发行完成

后总股本摊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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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有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新增股份应当依据《公司法》

规定进行限售外，其余发行股票具体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任职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

股份数量（股） 

本次限售股

份数量（股） 

不予限售的股

份数量（股） 

1 孙策 行政部经理 100,000 100,000 - 

2 孙沉 监事、销售部总监 100,000 100,000 - 

3 刘凤珍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80,000 80,000 - 

4 邓中全 研发部经理 20,000 20,000 - 

5 张育琨 运营总监 20,000 20,000 - 

6 唐颢明 市场部经理 20,000 20,000 - 

7 金俊奇 质量部经理 13,000 13,000 - 

8 康宝刚 销售部培训经理 12,000 12,000 - 

9 韩益苹 研发部研究员 12,000 12,000 - 

10 王倩倩 客服部经理 12,000 12,000 - 

11 江波 总经理助理 10,000 10,000 - 

12 陈之玮 产品经理 10,000 10,000 - 

13 刘艳兰 人力资源部经理 10,000 10,000 - 

14 郑李纯 研发部研究员 10,000 10,000 - 

15 康传幸 销售部经理 10,000 10,000 - 

16 黄小艳 财务部经理 10,000 10,000 - 

17 张跃 物流部主管 5,000 5,000 - 

18 史勇伟 质控部主管 5,000 5,000 - 

19 韩宏益 器件部主管 5,000 5,000 - 

20 张颖 物流部主管 5,000 5,000 - 

21 于勇 推广部经理 5,000 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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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景龙 销售部经理 5,000 5,000 - 

23 王雪妮 人力资源部主管 4,000 4,000 - 

24 孙佩 人力资源部主管 4,000 4,000 - 

25 袁芳 行政部主管 2,000 2,000 - 

26 杨柳 商务主管 2,000 2,000 - 

27 陈志浩 销售部经理 2,000 2,000 - 

28 刘红英 财务部主管 2,000 2,000 - 

29 韦发增 销售部经理 2,000 2,000 - 

30 汪振胜 工程部主管 2,000 2,000 - 

31 黄亚飞 销售部经理 1,000 1,000 - 

总计 -   500,000 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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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5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为自

然人 31 名，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合计 36 人，累计不超过 200 人，且发行对象符

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

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

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 

（六）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

结果合法合规。 

（七）尚沃医疗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

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形；不存在需报

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形。 

（九）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十）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且发行对象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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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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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和《股

票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发

行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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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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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